
編號 姓名

02 蔡〇州

08 翁〇鴻

10 陳〇吟

19 洪〇妤

大學畢業主修科系依教育部大專校院學科標準分

類屬社會及行為科學學門心理學學類，與本考試

所訂資格不符。

專科畢業主修科系依教育部大專校院學科標準分

類屬語文學門外國語文學學類，與本考試所訂資

格不符。

108年 臺南市政府主計處公開甄審約僱統計調查員資格不符合名單

注意事項:

 1.以上人員不予安排參加甄試，恕不辦理退件。

 3.報名資格疑義複查結果倘有變更參加甄試人員名單，將於108年3月22

   日下午4點公告於本府網站「最新消息」項下。

 2.若報考人對不符合資格審查結果有疑義，應於108年3月20日中午前，

   以「申請複查報名表申請單」，傳真至本府主計處統計科

  （06-2982951）提出申請複查並來電告知(06-3901579)，

   逾期不予受理。

大學畢業主修科系依教育部大專校院學科標準分

類屬工程及工程業學門電機及電子工程學類，與

本考試所訂資格不符。

資格不符合原因

大學畢業主修科系依教育部大專校院學科標準分

類屬餐旅及民生服務學門旅遊觀光及休閒學類，

與本考試所訂資格不符。


